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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版次
	文件制訂/修訂內容
	制/修訂日期
	修訂人
	秘書室確認欄

	1
	
新訂

	103.4月
	林俊村
	

	2
	1.修訂原因：配合新版內控格式修正流程圖。
2.修正處：流程圖。

	105.10月
	林俊村
	

	3
	1.修訂原因：學術發展委員會改為研究發展會議。
2.修正處：
（1）流程圖修改。
（2）作業程序修改2.1.及2.2.。
	108.10月
	林俊村
	

	4
	1.修訂原因：錯字。
2.修正處：
（1）流程圖倒數第二個格子漏字，「核」發研究中心成立證書。
	113.12月
	陳俐潔
	113.12.11
113-2
內控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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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流程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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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制訂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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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版本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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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頁數

	研究中心設立及管理
A.設立作業
	研究發展處
	1210-003-1
	04/
113.12.11
	第2頁/
共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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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 校級研究中心：承校長指示或由研究發展處、各學院提請校長核定後，經研究發展會議、行政會議通過後設立。
2.2. 院級研究中心：本校之專任教師均得申請設立研究中心，申請人應於每年九月十五日至九月卅日（含），向學院提出設立申請，並由研究發展處統一提案，經研究發展會議、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可後成立。
2.3. 已獲得校外經費補助或專案捐款者或為達成重大教學、研究之目標者，得以專簽方式提出設立申請。
3.控制重點：
3.1. 研究中心之設立，是否依據本校「研究中心管理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4.使用表單：
4.1. 研究中心設立申請表。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本校「研究中心管理辦法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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